	　　        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一次性告知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字           號

	申請項目
	廠商或報關業者更正C1進出口報單號碼第C /  /  /            
號申報之報單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。

	告知事項
	請於  月  日前補齊下列打（V）之應繳文件

□報關時之原報單

□擬修改後之正確報單

□廠商基本資料(營業登記證明文件)
□發票

□銀行水單結匯證明

 (若匯款金額與報單所列不符，須提供明細說明或相對應報單)
□信用狀

□訂購單

□裝箱單

□提單

□艙單

□往來電文

□原廠型錄

□最近進口/出口相同貨物之報單副本

□原進/出口報單副本

□輸入/出許可證

□其他可資證明文件(如□出口國報單□國內銷售發票……等)
□個案委任書

□雙方聯名同意書

□產品中文說明書

□修改說明書

□誤繕說明書
□交易說明

□公證報告

□合約書

□其他：

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
	對本告知單如尚有未盡明瞭之處，請來電洽詢。
電話：03-3834161分機1261.1262.1263(進口)、1266.1267(出口)
地址：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號1樓快遞機放組            


